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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審議及執行管理要點 
                                                                        交通部 96年 1月 23日交路字第 0960015852 號函核定  

                                                                        交通部 96年 7月 20日交路字第 0960041872 號函修訂 

交通部 97年 2月 20 日交路字第 0970020305 號函修訂 

交通部 99年 4月 27 日交路字第 0990026232 號函修訂 

一、 本要點依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 申請補貼路線條件 

（一）至前一年度十二月底仍繼續經營並領有有效營運路線許可證之公路汽

車客運路線（不含國道客運路線及旅遊路線），且於前一年度發生營運

虧損者；但因天災或其他特殊事故不能通行班車，且依程序報請公路主

管機關及當地政府備查者，視為仍繼續經營。 

（二）經公路主管機關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核定接駛之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不含國道客

運路線及旅遊路線），且該路線三年內曾申請營運虧損補貼。 

（三）前二項路線應符合下列條件： 

1.每日行駛班次二班次以上、三十班次以下（以路線許可證所載為準）。 

2.路線里程六十公里以下（以路線許可證所載為準）。行經特殊地區之

服務性路線，業者得提供區間載客數、旅次長度等相關資料，經主管

機關核定者，不受六十公里限制。 

3.平均每車公里載客十五人公里以下（以前一年度營運資料為準）。 

4.非屬其他限制不得申請補貼之路線 

5.公告競標路線依評選議約內容辦理。 

（四）業者自行規劃之路線（含原行駛動線調整致增加行駛路線或行駛里

程），自核准通車之日起，三年內不得申請補貼。 

三、 補貼經費：由中央政府負擔，必要時得報經行政院核准後調整之。 

四、 補貼期間：前一年度十二月一日起至當年度十一月三十日止。 

五、 受理申請補貼時程及計畫表件 

業者應於當年度一月二十五日前（經公路主管機關依據「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核定接駛偏遠服務路線

者，依核定日）備具下列事項之補貼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一式五份並

附電子檔，併向轄區監理所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逾期不予

受理（以郵戳為準）：  

（一）總說明（含前一年度補貼成果、當年度補貼款運用計畫及前一年度公

路汽車客運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附帶決議執行情形，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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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路線別營運虧損最高補貼金額概算表（附件二）。 

（三）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申請表（一線一表，附件三），以下資料併附於

申請表後： 

1.排班調度表（附件四）。 

2.重複路段查核表（附件五）。 

3.路線圖（於地圖標示本路線與相關路線重複情形）。 

（四）前一年度補貼款運用情形應附之會計憑證（應製作目錄並依序編號）；

經費運用如有特殊個案情形，業者應提供相關資料說明，由審議會酌

情考量之。 

（五）民營業者，其前一年路線別之營運年報表及前三年經會計師簽證之下

列書表： 

1.資產負債表。 

2.損益表。 

3.現金流量表。 

4.股東權益變動表。 

5.運具清冊（附件六）。 

6.會計師就第一目至第四目內容所為之補貼評估報告。 

（六）公營業者，其前二年決算表及當年度初編預算表。 

（七）自九十七年起，補貼路線配置車齡逾十二年以上之車輛，應一併提送

當年度車輛汰舊換新計畫。 

六、 審議作業程序 

（一） 請審議會辦理補貼審議相關工作。 

（二） 審議會得以公路總局各轄區監理所及直轄市轄區為範圍成立補貼初審

工作小組，並指派委員一名擔任小組召集人，辦理初審事宜，工作小

組由審議委員會委員、公路總局及轄區監理所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派員組成。 

（三） 審議會得於初審會議前召開分區召集人審查作業協調會，以統一審查

作業標準。 

（四） 轄區監理所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受理業者申請，應於申請截止日起

十五日內完成各項申報資料審查作業，工作小組召開補貼初審會議（會

議前應檢送審查表如附件七及附件八【均含電子檔】給與會委員及代

表），會議決議事項屬業者個別案件，在審查表上註記並請業者代表

簽章，會議記錄（決議事項及審查資料）函報公路總局彙整，提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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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審議。 

（五） 初審會議決議，業者得於初審會議後二週內，就初審決議事項陳報補

充意見（逾期不予受理），由受理機關彙整後再邀集原初審委員共同

審查，受理機關應將初審決議併同審查意見函送公路總局彙整，提送

審議委員會。 

（六）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公路總局彙整會議結論陳報交通部備查，

各轄區監理所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應轉知業者依審議結果修正補貼

計畫書及相關表件後，提送公路總局，業者如對審議結果有異議者，

應依訴願法規定辦理。 

（七） 各轄區監理所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應督導業者依補貼計畫暨相關規

定辦理。 

七、 路線別補貼金額計算公式 

最高補貼金額=[（合理營運成本＊W1）+（合理資本設備投資成本＊W2）

－實際營運收入]＊班次數＊路線里程＊路線補貼分配比

率] 

W1：合理營運成本權重值 

W2：合理資本設備投資成本權重值 

W1+W2=1 

路線補貼分配比率＝路線服務品質因子＊路線經營績效因子，且其值大

於 1者均以 1計算。 

前項所稱路線服務品質因子係指各區監理所最近一次辦理之營運與服務

評鑑計畫成果報告所載之路線別成績評鑑結果對照路線補貼分配比率計

算因子表(附件二十)之數值。前項所稱路線經營績效因子係指該路線上

年度每車公里載客人數成長率對照路線補貼分配比率計算因子表(附件

二十)之數值。 

八、 路線補貼審查原則（含重複路線、聯營、共營路線、競標路線）  

（一） 重複路線： 

１、 業者應就申請補貼路線填具重複路段班次調查表（附件五）作為審查依

據：  

（１） 本公司所有營運路線重複路段總班次數達三十班以上，未滿六十

班之區間里程，最多補貼至三十班；重複達六十班以上之區間里

程，則不予補貼。 

（２） 含其他客運公司所有營運路線重複路段總班次數達六十班以上，

未滿九十班之區間里程，每家公司至多補貼至三十班；超過九十

班之區間里程，則不予補貼。 

２、 其他與國道客運、鐵路、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併行或具替代性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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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複路段得刪除不予補貼。 

３、 如為特殊地區路線，業者於初審小組會議時即應提供相關證明資料並與

會詳細說明，經初審小組審慎考量後送請審議委員會審議。 

（二） 聯營、共營路線： 

１、 重複路段區間里程部分依前項原則辦理。 

２、 業者個別行駛班次之總計超逾三十班次或個別業者之載客情形中，其中

一家平均每車公里載客為十五人公里以上時，則該路線之業者均不予補

貼。 

３、 業者個別行駛班次及載客情形未逾前述規定其提出申請補貼之路線，審

議委員會得予公告開放，若無業者申請經營，惟該路線確有行駛必要

者，則採競標方式辦理補貼；或以該路線申請補貼業者中每車公里補貼

金額(每車公里營運成本減每車公里實際營運收入)最低者，做為每車公

里補貼金額之上限。 

（三） 競標路線： 

１、 經審議會決議辦理者。 

２、 依當年度補貼經費比例優先給予補貼，其經營許可年限為三年，營運業

者遴選方式採二階段公開進行：  

第一階段：依據本要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款之行駛班次規定，由審議委

員會就參與評選業者所提營運計畫及財務計畫進行評選，其

評選項目及評分方式(如附件十) ，經積分及名次統計後確

定議價優先順序。平均積分未達七十分者視為不及格，不列

入議價序位；若僅一家參加評選時，平均積分以八十分為及

格，未達八十分不予議價。 

第二階段：依據第一階段評定之優先順序，由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序與申

請業者議價。參與議價之業者，應備妥補貼計畫書，載明請

求補貼金額。 

３、 競標路線補貼計畫之執行管理，準用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計畫之

相關規定。 

（四） 每車公里載客人公里為二人公里以下之路線，不予補貼。 

（五） 自九十八年起，業者未依前一年度所提車輛汰舊換新計畫執行時，扣

減當年度補貼款百分之十。 

（六） 審議會得依個別路線營運情形或視實際情況，調整補貼班次、里程或

最高補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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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補貼金額指定用途比例 

自 100 年度起前一年度補貼款指定用途比例應佔個別公司補貼總金額百

分之 30(含車輛汰舊換新及維修、候車設施維護、IC 卡票證系統設置及維

護、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動態資訊管理系統建置及維護、行車人員委外訓

練、員工待遇及福利)，其中行車人員委外訓練、員工待遇及福利不得超

過百分之 15。 

前年度補貼計畫之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六十者，若非因經營效率提昇，路線

未虧損毋庸補貼所致，則停止該業者本年度補貼之申請。業者歷年補貼計

畫執行情形或補貼款應用情形不符合規定，審議委員得刪除全部或部分路

線不予補貼。 

十、 補貼金額分配方式 

（一） 補貼總金額依政府補貼預算經費。 

（二） 公路總局得於補貼預算金額之百分之五內予以保留，辦理本要點第二

點第三項之作業，其剩餘款於當年度十二月五日前，辦理第二次分配，

前項分配金額依業者實際補貼金額按比率分配，另第一、二期未依計

畫執行收回與扣減違約基數金額亦依上開比率同時辦理分配給未違規

之業者。 

（三） 年度補貼預算經費高於各路線最高補貼金額總和時，以各路線最高補

貼金額加以分配，即各路線分配之補貼金額不得超過其最高補貼金

額。年度補貼預算經費低於各路線最高補貼金額總和時，則以各路線

最高補貼金額佔最高補貼金額總和之比率加以分配。分配比率公式如

下： 

路線 i 分配經費比率＝

1

i

N

i

i



ＡＥ

ＡＥ

 

i：路線數 , i=1,2,…,N； 

N=總路線數； 

AEi=路線 i 最高補貼金額數。 

十一、 經審查核准補貼之現營路線，得依規定程序公告開放此路線。 

十二、 業者應依本要點及當年度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計

畫（以下簡稱補貼計畫）確實執行偏遠服務路線客運服務，未經交通部

核准不得擅自停駛補貼路線、縮減補貼路線班次與里程或變更計畫內

容，交通部、直轄市主管機關、公路總局及各監理所、站隨時派員督導

查核，業者應配合辦理。 

（一） 業者應於補貼路線營運班車及相關車站設置電子售票機，該班車上並

應裝設行車紀錄設備，以紀錄各路線營運及營收資料，供交通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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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總局（含各監理所、站）及直轄市主管機關監督查核及計算補貼數

額之用。 

（二） 業者應確保補貼路線行車安全，且準時安全將旅客送達目的站；另應

訂定其「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程序及模擬演練手冊」送當地監理單位備

查後，納入員工訓練教材隨時訓練之，並每半年至少舉辦演練一次（演

練時間及演練內容應報當地監理單位備查並副知公路總局，各單位得

視需要派員了解演練情形）。 

（三） 業者應於受補貼路線之沿線車站及站牌上標示行車時刻表，並確實依

時刻表行駛，不得提前發車、發車誤點、脫班、漏班及過站不停。 

（四） 業者對所屬工作人員應確實管理，加強服裝儀容整潔及服務態度，駕

駛中不得不當使用通訊器材、闖紅燈，並採有效措施禁止酒後駕駛與

杜絕吃票（含未給票証、給予無效或失效票証、給予未符乘車時間或

區間之票証及其他吃票等）情事發生。 

（五） 業者以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款購置之車輛應配置於補貼路線使

用，且有各項異動時（如繳銷、過戶…等），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自九十七年起，行駛受補貼路線個別班車車齡不得逾於十五年（含臨

時替代或調度之車輛），平均車齡不得逾十二年；未來補貼額度比例，

如與九十七年度相當（補貼預算金額佔公路汽車客運審議委員會核定

虧損金額約八成），則逐年降低車齡限制，亦即前三年補貼路線平均

車齡不得逾十二年，個別車齡第一年（九十七年）不得逾十五年、第

二年不得逾十四年、第三年不得逾十三年；第四年起，補貼路線平均

車齡不得逾十一年，個別車齡不得逾十二年；惟行駛於公路主管機關

公告管制之山區公路，亦應遵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不得使用逾十二年之車輛；業者應事先提報逾十二年車輛配

置路線至監理單位，日後如有調整，亦應事先報核；車輛設備應加強

維修管理，車輛內外應於每天第一班發車前至少清掃（含洗）一次並

隨時維持清潔，班車內懸掛之路線標示牌應與實際行駛路線相符。 

（六） 業者應於受補貼路線相關車站之行車時刻表旁、售票口旁、月台上及

其他明顯處與班車內車門附近明顯處，標明該線接受政府補貼，並應

設置公告旅客申訴專線（含傳真電話）、信箱地址（公告格式如附件

十與補貼路線示意圖，招呼站牌應張貼標明該線接受政府補貼及旅客

查詢與申訴專線（含傳真電話，公告格式如附件十一），對於旅客陳

情意見，應於七日內處理完畢並作成紀錄備考，對於站場內各項設施

應隨時維持整潔。 

（七） 業者應於每月十三日前將上月營運月報表及旅客陳情意見辦理情形摘

錄，函送轄區監理所（直轄市主管機關），同意核備時，應將上項報

表、摘錄副知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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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業者應實施「汽車運輸業統一會計科目」及「汽車客運業路線別成本

計算制度」，每季終了必頇將相關會計表報提送轄區監理所（直轄市

主管機關），彙送公路總局。 

十三、 直轄市主管機關及各監理所應就業者補貼計畫之執行情形每月至少查

核二次以上，公路總局每半年查核一次以上。 

十四、 業者違反本要點第十三點規定，經交通部、直轄市主管機關、公路總局

各監理所（站）查核後之處理罰則 

（一） 違反相關營運規定應予扣款者，依附件十二之標準辦理。 

（二） 業者未經交通部核准擅自變更補貼路線起訖經由、停駛補貼路線或縮

減補貼路線班次、里程，除追扣該線已核發之補貼款外，並自違規日

起停止撥發補貼款，另以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論

處，按公路法七十七條規定罰之，如認定經營不善，依公路法第四十

七條規定辦理。 

（三） 業者未確保行車安全，發生有責任重大肇事事故時，除該路線自肇事

日起停止撥發補貼款外，另認定妨礙交通安全，依公路法第四十七條

規定辦理。 

（四） 業者未於補貼計畫核定後第一期補貼款核定前提送其「緊急事故應變

處理程序及模擬演練手冊」，並每半年（前一年十二月至本年五月及

本年六月至十一月）至少舉辦演練一次者，則當期補貼款不予核撥。 

（五） 業者未於補貼計畫核定後一個月內在班車上設置電子售票機及行車紀

錄設備時，該路線即停止補貼直至業者設置止，並自業者設置日起依

其日後營運虧損核實補貼。 

（六） 未實施統一會計制度及汽車客運業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者，即停止補

貼直至實施止，並自業者實施日起依其日後營運虧損核實補貼。 

（七） 「違約基數」等於（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乘（該營運路線補貼里

程）。 

（八） 業者若不服公路主管單位掣開違規通知，應負舉証未違規之責，於接

到處分通知七日內檢具相關証明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

受理。 

（九） 業者於同一年度內個別受補貼路線受扣減六個違約基數（含）以上之

處分者（含違反規定經停止補貼之路線），除該路線扣款處分外，應

停止該路線下一年度之補貼申請，個別業者同一年度內超過六個違約

基數路線總數達受補貼路線總數一定比例以上(如附件十三)，應停止受

理下一年度該業者之補貼申請。 

（十） 前一年度發生勞資爭議事件，受扣減六個違約基數以上，業者若已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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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維護營運義務，得檢附相關事証提送審議委員審定得否申請補貼。 

十五、 業者執行計畫後，應依第十七、十八、十九各點規定期限及程序，按各

線實際營運虧損向轄區監理所（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補貼，並由公路

總局審查後報交通部核准，在各線核定補貼數額度內依實際執行進度核

實撥款。 

十六、 請款時程與程序 

（一） 業者申請補貼款時程如后，逾期不予受理： 

１、 第一期：於每年四月十日前申請前一年十二月份至當年三月份之補貼

款。 

２、 第二期：於每年八月十日前申請當年四月份至七月份之補貼款。 

３、 第三期：於每年十二月十日前申請當年八月份至十一月份之補貼款。 

（二） 業者申請各期補貼款時，應將計畫執行結果與檢討報告、各路線請領

補貼統計表一式四份（格式如附件十四、十五）連同電子檔、收據、

切結書（附件十六、十七）等相關書表文件，依監理程序報請受理申

請機關審查（審查表及扣款處分總表格式如附件十八、十九）後辦理

撥款。 

（三） 對業者違規情事，作成扣款決定者，應於扣除後，再予撥付該補貼款。 

（四） 業者未依本要點第五點各款規定執行，並陳報各項表報資料者，則當

期補貼款不予核撥。 

十七、 業者申請補貼路線所報各項資料如有不實者，除扣款處分、追回溢領補

貼款外，若屬蓄意者依法追訴之，並停止下年度該路線補貼申請。 

十八、 補貼計畫變更及停止規定 

（一） 補貼計畫除因不可抗力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調整營運計畫者，業者應

依原核定計畫辦理完成。 

（二） 補貼計畫若因交通部相關政策變動或核定之相關預算內容變動，必頇

調整計畫內容時，業者應配合辦理。 

（三） 業者若因故不能執行補貼計畫，應於三十天前依監理程序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始能停止執行。 

（四） 業者因第一款核准調整之補貼路線，以原核定補貼款按依補貼路段實

際行駛里程與核定補貼計畫行車里程之比率核發補貼金額，但不得超

過原核定補貼金額。 

十九、 補貼計畫轉讓及禁止規定 

（一） 業者在補貼計畫中所有權利義務，非經交通部同意，不得轉讓予任何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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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之受補貼路線經交通部核定轉移由其他業者接營時，自其接營日

起，該路線基於本要點所規定之權利義務同時由原業者移轉予接營之

業者，原業者不得有異議。 

二十、 其餘未盡事宜，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及其他相關規定或審議委員會決議

增（修）訂之。 


